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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我市中小微工业
企业上规升级的实施意见》的修改意见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落实省巡视组专项检查阳泉市委统计工作情况反馈

意见要求和公平竞争原则，现提请对《中共阳泉市委办公室

阳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关于进一步推动我市中小微工

业企业上规升级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阳办发[2021]11 号）

部分内容修改如下：

1.关于“一、目标任务”的修改意见

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“第十条 起草单位起草的政

策措施，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，不

得含有下列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——（二）给予特定经

营者选择性、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”。

提请将“以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至 2000 万元的中小

微工业企业为重点,”删除。其余内容不变。

2.关于“二（二）1.推动规下工业企业上规升级”的修

改意见

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“第十条 起草单位起草的政

策措施，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，不

得含有下列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——（二）给予特定经

营者选择性、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”。

提请将“建立‘小升规’重点培育企业库和中小微工业

企业基础信息库，”删除。将“支持规模大、实力强的个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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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户转企“‘小升规’”中“规模大、实力强的”删除。

将责任单位原“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”修改为“阳泉高新技

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”。其余内容不变。

3.关于“二（二）4.实行‘小升规’市级奖励配套政策。”

的修改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及统计整改要求，统计

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

资料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、泄露，不得用于统计

以外的目的。

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“第十条 起草单位起草的政

策措施，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，不

得含有下列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——（二）给予特定经

营者选择性、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”。

提请将“实行‘小升规’市级奖励配套政策。”和“支

持企业持续在规，市级财政对首次上规入统的小微工业企业，

上规入统后连续 2 年未退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的，在省级

奖励的基础上给予 5 万元的配套奖励；连续 3 年的，在省级

奖励的基础上给予 10 万元的配套奖励。”删除。将“市统计

局”从责任单位中删除。其他责任单位不变。保留“对当年

首次‘小升规’的工业企业，在省级奖励的基础上，市级财

政再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配套奖励。”。

4.关于“二（二）8.优先使用市内企业产品。”的修改意

见

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“第八条 起草单位起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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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措施，不得含有下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

的内容——（三）限定经营、购买或者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

的商品或者服务”。

请提将“二（二）8.优先使用市内企业产品。”条目删除。

5.关于“二（三）11.加强企业用地支持。”的修改意见

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“第十条 起草单位起草的政

策措施，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，不

得含有下列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——（二）给予特定经

营者选择性、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”。

提请将“二（三）11.加强企业用地支持。”条目删除。

6.关于“二（三）12.降低企业用电成本。”的修改意见

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“第十条 起草单位起草的政

策措施，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，不

得含有下列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——（三）给予特定经

营者要素获取、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、社会保险等

方面的优惠”。

提请将“二（三）12.降低企业用电成本。”条目删除。

7.关于“二（四）15.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力度。”

的修改意见

根据 2022 年，全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市县一体化运

营改革后，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（方舟信保资金融资担

保有限责任公司）5000 万元信保基金已融入公司资本金，用

于开展融资担保业务，公司不再划分“信保业务”和“抵押

业务”，而是依据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业务模式将担保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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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为“传统业务、批量业务、总队总业务”等类型。公司不

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，对单户融资 300 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、

“三农”、战略新兴产业及“六新”等市场主体，取消反担

保物要求，全部以信用担保方式提供服务。公司开展的纯信

用无抵押担保业务即为原来的信保基金业务，这些业务已经

融入当前开展的“传统业务、批量业务、总队总业务”等业

务中。

提请将“二（四）15.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力度。”

条目删除。

8.关于“二（五）17.加大向科技企业的倾斜力度。”的

修改意见

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“第十条 起草单位起草的政

策措施，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，不

得含有下列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——（二）给予特定经

营者选择性、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”。

提请将 17 条修改为“鼓励‘小升规’工业企业申报省

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，与国内外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开展产学

研合作，引进技术、团队，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，促进科

技成果转化”。将责任单位“市财政局”修改为“市中小企

业发展中心”。

9.关于“二（五）18.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小升规企业。”

的修改意见

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“第十条 起草单位起草的政

策措施，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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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含有下列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——（二）给予特定经

营者选择性、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”。

提请将“二（五）18.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小升规企业。”

条目删除。

10.关于“二（五）20.支持企业创新发展。”和“二（五）

21.发挥双创基地示范作用。”的修改意见

因机构改革，山西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局更名为山西省

民营经济发展局，双创和专精特新工作职能已划转到省工信

厅。由于我中心因机构改革职能变动，已不承担此两项工作，

职能已划转市工信局。

提请将“二（五）20.支持企业创新发展。”和“二（五）

21.发挥双创基地示范作用。”责任单位由“市中小企业发展

中心”修改为“市工信局”。将“市科技局”从责任单位中

删除。其他责任单位不变。

11.关于“二（五）23.加强企业人才支持”的修改意见

根据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“第十条 起草单位起草的政

策措施，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，不

得含有下列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——（二）给予特定经

营者选择性、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”。

请提将“人才政策向首次‘小升规’工业企业倾斜。加

强产学研合作，帮助‘小升规’工业企业与高等院校、科研

机构建立合作渠道”，“为‘小升规’工业企业通过专业服务

机构引进优秀人才搭建平台”和“大力推动首次‘小升规’

工业企业引进的外地户籍高层次人才(含高技能人才)子女在



6

其父母工作或居住地就近免试入读义务教育公办学校，与当

地户籍学生同等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政策”删除。将“市教育

局”从责任单位中删除。其余内容不变。

12.关于“二（七）31.加强数据信息共享。”的修改意见

根据统计整改要求，依法规范文件制发，市政府及相关

职能部门在制发文件时，一律不得将统计部门列为完成地方

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单位，确需统计部门配合工作的，应

对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并征求统计部门意见。统计部门依法

履职，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

象身份的资料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、泄露，不得

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。

提请将“二（七）31.加强数据信息共享。”条目删除。

13.关于“二（七）32.加强考核评估。”和“三、强化组

织管理”的修改意见

根据考核事项要求，提请将“二（七）32.加强考核评估”

和“三、强化组织管理”条目删除。

14.关于“附件：2021 年上规升级目标任务分解表”的

修改意见

2021 年上规升级任务已完成。提请将“附件：2021 年上

规升级目标任务分解表”删除。

15.关于责任单位因机构改革，单位名称职能调整的修改

意见

（1）将原文中第 1，2，3，5，6，9，11，22 条目责任

单位原“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”修改为“阳泉高新技术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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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区管委会”。

（2）将原文中第 14,15,16 条目责任单位原“市金融办”

修改为“市政府办”。

（3）将原文中第 14 条目责任单位原“人行阳泉中心支

行”修改为“中国人民银行阳泉市分行”，“阳泉银保监分局”

修改为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阳泉监管分局”。

其余内容保持不变。

阳泉市中小企业发展中心

2024 年 11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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